
國立臺南大學校聘人員進用程序表 

 

否 

是 

是 

提出需求用人申請 
1.用人單位提出簽呈。 

2.說明用人需求資格條件、工作項目及人力與業務

量評估等。 

 

校長批核 退回申請單位 

 

成立甄審小組 
至少 5人組成，除用人單位主管為當然委員外，其

餘委員簽請校長聘任，並指定其中 1人為主席。 

1.用人單位得先請人事室提供儲備人才名單(經公

開甄選之備取人員名單，尚在有效期限內者)，挑

選合適及有意願者由甄審小組面試，並簽奉校長

核定進用；若無合適人選再辦理甄選。 

2.同一期間缺額達 2個以上，得辦理聯合甄選。 

3.與用人單位確認簡章內容(含筆試項目及比例，公

文製作及電腦操作為必考科目)。 

4.簡章公告於本校及人事行政總處等網站。 

5.人事室收件結束後 5 日內通知符合應徵資格條件

者參加筆試（通知日起 1週內舉行）。 

6.陳請校長指定公文命題人員，其他科目另通知相

關單位指定命題人員。 

用人單位挑選儲

備人才並由甄審

委員會面試 

公告 

(7~10個工作日) 

辦理筆試、初審 

及面試 

 

1.資格審查：符合資格者，通知參加筆試。 

2.筆試結束後請命題人員閱卷，並於閱畢評分後由

甄審小組召開初審會議，初審會議後立即擇優列

冊書面提供校長(或代理人)確定面試名單。 

3.當天下午至遲於 1 點半以前公告面試名單為原

則。 

4.當天下午由甄審小組召開面試會議，面試結束後

2個工作日內陳核記錄。 

新進人員報到 

  

1.必要時，得由校長擇優面談。 

2.面試結果符合用人需求者，正取 1名、備取若干

名，備取期限為 6個月；如無適合人選，以從缺

處理。未遞補上之備取者列入本校儲備人才。 

3.正、備取人員未報到之單位，可依序徵詢同一批

其他聯合甄選單位尚未遞補之備取人員意願，並

簽奉校長核定進用。 

4.校長核定人選後，至遲翌日電話通知並確認上班

日期。 

 

1.紀錄陳核 

2.陳請校長圈選 

  

無 

合 

適 

人 

選 

 
114年 4月 30日簽奉校長核准修正 


